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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推进 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代表 当中国政法大学校

长、博士生导师徐显明教授，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思考司

法改革这一关乎国运民生的重大课题时，他敏锐地捕捉到了

两条重要的信息：一是党的十六大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将“司

法改革”的提法更新为“司法体制改革”；二是胡锦涛总书

记在去年12月4日纪念1982年宪法实施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提到“抓紧研究宪法监督实施的机制”。 “目前司法改革的

障碍主要是体制性障碍，司法改革应在宪法、人大制度这个

层面上推进”。徐显明说这话时，语气果断而坚定。 司法改

革的目标：法官惟一的上司是法律 司法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

么？实现社会公正。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是什么？法官只忠

实于法律而不是外界的指令。只有正确认识司法权的本质，

让司法权归其本位，才能保证司法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和目

标推进。 徐显明分析：首先，与行政权的主动行使不同，司

法权是被动性权力，没有当事人的启动，任何时候都不能行

使，任何主动行使司法权的行为，都会导致司法腐败。这就

是通常所说的“不告不理”。 其次，司法权是程序性权力。

司法的每个步骤都在程序当中，没有程序之外的司法权。在

程序之外运用权力，这个司法一定是腐败的。比如，法官不

在法定的地点会见当事人，不以法定的方式会见当事人，违

背的是司法程序中的“同等关注”原则。 第三，司法权一定

是中立性质的权力。我把它比喻为等腰三角形。法官与双方



当事人的距离一定是相等的，对待当事人的角度也是相等的

。法官在当事人之间要保持中立，在政府与当事人之间要保

持中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也要保持中立。三大中立实现不

了，司法公正很难实现。 第四，司法权应当是独立行使的权

力。它和行政权在这一点上是截然不同的。司法权的行使不

需要借助其他权力，是一种自主式权力。而行政权恰恰相反

，没有人民的授权，没有上级机关对下级的授权，行政权就

不能行使。司法权独立行使的最理想的状态是“法官独立判

案”，法官通过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 第五，司法权是指接

受监督而不接受指挥和命令的权力。法学谚语里讲：“法官

惟一的上司是法律。”我国的司法权最大的弊端是行政化的

问题。司法权的设置方式、行使方式、管理方式都是行政化

。对法官的指挥有庭长的指挥、分管院长的指挥、审判委员

会的指挥，这还只是法院内的指挥。 这么多的指挥主体，分

析一下，如果指挥内容和法律是一致的，那么指挥就是多余

的；如果指挥的内容和法律不一致，法官要么服从，要么是

背弃法律，要么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 徐显明强调，任何

对司法权的指挥，后果只能是破坏法律的实施。因此司法改

革的方向和目标应该是让法官独立断案，让法官成为法律的

守护神。 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司法价值

要一元化 以法庭为场所，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构成了法律职

业共同体。徐显明说，如果不能实现上述主体在知识结构、

职业伦理、司法价值、从业标准上的一元化（统称司法一元

化），司法改革难以成功。 首先要实现知识结构一元化。法

官、检察官、律师知识结构有差异、在法庭上就难以有共同

的逻辑思维、法律思维。第二，职业操守要一元化。如果律



师的职业操守低于法官，就会给法官设置诸多陷阱。第三，

司法价值要一元化。“公正”是司法惟一的最高价值。徐显

明不同意将效率列为司法价值的标准。他说，效率是一个经

济标准，是“公正”应有的题中之义。第四，从业标准一元

化。这就是建立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已经实现了。 司法改

革：将全国法官的调配权集中到最高人民法院 徐显明针对目

前司法权地方化、行政化、功利化的弊端，认为在全国设置

跨区域法院的设想完全必要。同时他还建议建立法官执业保

障制度，将全国法官的调配权集中到最高人民法院；下级法

官的任免权由上一级人代会行使，跨区域法院的法官由全国

人大任免；就像国民经济预算一样，司法经费由中央财政单

独预算。 谈到执行问题，徐显明说这项工作完全应该交给政

府部门。目前，刑事判决生效后，是由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狱

来执行的；特殊的刑事案件由公安部门执行；法院执行民事

和经济案件，缺乏力量和手段，大量司法白条影响了法律的

权威。 如何监督法官的判决才是科学的呢？徐显明说，对法

官的监督只能是伦理的监督，不能监督法官怎样办案。对法

官伦理监督的职能可以考虑放在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徐显

明说，司法改革不仅仅是审判方式的改革，而应当如十六大

报告中所表述的，应当是“司法体制”的改革。而进行司法

体制改革，必须在宪法和人大制度层面上进行，有必要在十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司法改革委员会，在更高、更深的层

面上整体推进。他说，司法改革有可能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

革的突破口。 文章出处：普法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